
共青团珠海科技学院委员会

校团字〔2023〕26 号

关于举办 “同赴青春之约 共筑强国之梦”
第十一届校园文化节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团委：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加强同学之

间的交流，努力营造奋发向上、和谐共融、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我

校学生的青春风采和精神风貌，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不断创新活动

载体，丰富精神生活，发掘学生潜力，发挥个性特长，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情

趣，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高质量发展。学校团委决定举办“同赴青春

之约 共筑强国之梦”第十一届校园文化节（以下简称校园文化节），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同赴青春之约 共筑强国之梦

二、活动时间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

三、参加对象

全体在校学生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共青团珠海科技学院委员会

承办单位：各学院团委、校学生组织

五、活动内容

1.第十九届校园歌手大赛

本活动旨在进一步落实《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全面展现我校大学生青春风采，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大学生热爱

艺术、勤奋学习、努力成才的热情与动力。参赛者可以个人或组合为单位进行参

赛，围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题，可采用原创、改编新唱、翻唱等方式，演唱

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通过网络海选、复赛、决赛评选出优秀校园歌手，搭

建展示梦想、提供校园好声音的舞台，优秀的校园歌手将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

校园歌手大赛。

2.第十九届主题辩论大赛

本活动旨在开展围绕校园文化节为主题的辩论赛，增强大学生对国内及国

际时事、社会热点的关注，以辩论形式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一步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此次比赛可以提高学生的临场应

变能力，为今后进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通过辩论赛

选拔优秀辩手进入珠海科技学院辩论队，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比赛。

3.第十四届主持人大赛

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主持人大赛旨在为我校热爱主持传播事业的大学

生搭建展示平台，引导大学生通过具有时代感的语言内容与媒介形式，创作富有

正能量、体现主流价值观的融媒体主持传播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选拔和培养优秀主持人才，

推荐其代表学校参加省校园文化节主持人大赛。



4.红色经典诵读大赛

本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推进学校文

化建设，营造浓厚的“读好书，读红色经典”校园氛围，激发师生爱党、爱国、

爱家情怀，培养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潮声系列主题音乐荟

本活动旨在丰富我校大学生的校园文娱活动，让同学们在一天的疲惫学习

生活结束后心情能够得到舒缓，以及欣赏音乐，学习音乐，陶冶情操，加深同

学们对音乐的了解，也给学校的音乐爱好者创造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共同创

造和谐友爱，多姿多彩的大学校园。

六、宣传与经费

1.前期宣传由校团委组织发动，在“珠科青年”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

传，并在校园内张贴宣传海报、活动通知等。

2.本次校园文化节项目各活动承办方可运用自身宣传资源，如新媒体平台

等协助进行宣传。

3.所有纳入校园文化节的项目需提交活动方案（含预算） 报校团委审批，

经费由校团委支出。

七、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各项活动注重贴近青年需要、满足学

生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根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让广大学生参与其中，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节活动中，尽享

文化发展成果，通过校园文化节强化团组织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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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广泛动员。各学院团委要结合实际情况，面向校内所有学生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动员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微信公众

号等新闻媒介，多渠道加强活动宣传，吸引广大同学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营造

良好的文化氛围，扩大本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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